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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研字〔2019〕102 号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武汉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》经2019

年第 15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武汉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 

 

 

武汉理工大学          

2019 年 12 月 16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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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（经 2019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，培养专

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胜任能力，根据我校研究生培

养管理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教学环节，

充分的、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。 

专业实践的来源包括：由学院（部）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赴

由学校建立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进行专业实践；由校内导师结合

自身所承担的科研项目，安排学生进行专业实践；研究生结合本

人的就业去向，自行联系单位进行专业实践。 

第三条  专业实践坚持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、校内实

践和校外实践相结合、专业实践内容与职业能力素养培养相结合。 

第四条 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，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

专业实践，应届本科毕业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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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。非全日制定向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使用选修课学分代替专业

实践学分；来华留学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。 

第二章  专业实践的管理机构及职责 

第五条  各学院（部）应成立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

组，由分管研究生教育的院（部）领导任组长，由各系主任或学

科专业负责人任成员，人数一般为 5-9人。 

第六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组的职责包括制定

研究生专业实践整体规划，负责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建设，负责

研究生专业实践组织与管理，负责研究生专业实践制度化和规范

化建设。 

第三章  专业实践的办理程序 

第七条  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流程为：确定专业实

践单位、办理手续、行前教育。 

第八条  研究生根据专业实践单位的需求信息选择或由所

在学院（部）指定专业实践单位，须征得导师同意。 

第九条 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专业实践前，须向所在学院（部）

提交专业实践计划。导师、学院（部）批准后方可开展专业实践

活动。未经导师、学院（部）同意的专业实践活动视为无效，不

记学分。由学院（部）为研究生购买实践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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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专业实践行前教育主要为纪律与安全教育，由学院

（部）负责。 

第四章  专业实践的过程管理 

第十一条  专业实践岗前培训教育由专业实践单位负责。 

第十二条  专业实践期间，学生应定期主动向导师汇报专业

实践、学习进展以及思想动态。导师应和专业实践单位定期沟通，

掌握学生专业实践状况，做好记录，发现存在问题并及时给予指

导。 

第十三条  研究生在进入专业实践单位 3 个月以后，由学院

（部）组织 3～5位导师对进入专业实践单位的研究生开展专业

实践情况进行中期检查。检查内容包括研究生在专业实践单位的

实践时间、遵守纪律、学习实践及导师指导情况等。中期检查合

格的研究生继续进行专业实践；对不合格的进行批评教育；对严

重违纪的中止其实践活动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 专业实践结束后，研究生对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行

全面总结，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专业实践报告并提交至学院（部）。 

第十五条  专业实践终期考核工作，由 3—5 位导师和实践

单位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进行考核。专业实践考核包括过程考

核和成果考核两部分。过程考核占成绩的 30％，成果考核占成

绩的 7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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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过程考核：包括企业实践工作量、实践日志和综合表

现（遵守纪律及规章制度、日常实践表现等）。 

（二）成果考核：包括专业实践报告、获发明专利、在国内

外学术期刊上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、调研报

告、案例分析报告等。 

专业实践成绩按优秀（90-100 分）、良好（80-89分）、中

（70-79分）、及格（60-69分）和不及格（60分以下）5 个等

级评定成绩，及格及以上的学生获得相应学分，考核不及格的学

生须重新进行专业实践。 

第十六条  专业实践考核结束后，研究生须填写《武汉理工

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登记表》，提交所在学院（部）备案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武汉理工大学研

究生专业实践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研字〔2013〕17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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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6日印发 


